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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师校字〔2023〕228 号

关于印发《青海师范大学银龄教师服务保障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
《青海师范大学银龄教师服务保障暂行办法》已经 2023 年

第 18 次校长办公会和七届校党委 143 次（2023 年第 13 次）常

委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青海师范大学

2023 年 12 月 12 日

青海师范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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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师范大学银龄教师服务保障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满足学校学科建设和教学发展需要，积极

共享社会优秀人才资源，不断优化教师资源配置，做好银龄教师

服务保障工作，根据教育部《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方

案》（教师函〔2020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从教育部部属高校、省部共建高校中

遴选到我校进行课程教学、教学指导、课题研究、团队建设、短

期授课、学术讲座（报告）的银龄教师。

第二章 条件与资格

第三条 银龄教师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政治可靠、师德高尚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；

（二）具备胜任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，热

爱教育事业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具备

胜任高等学校教师的基本素质，自愿遵守我校师德规范和教学工

作规范。

第四条 银龄教师应具备以下基本资格：

（一）教育部直属高校、部省合建高校退休人员，具有副高

级及以上职称，一线教学科研经验丰富，业务精良的教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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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符合我校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，能为学校的学术

交流、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；

（三）身体健康、甘于奉献、作风扎实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

的身体条件，年龄一般在 70 周岁以下。

第三章 推荐及聘用

第五条 银龄教师推荐及聘用程序：

（一）各学院根据专业设置及学科建设需要向人才人事处报

送需求计划；

（二）需求计划经人才人事处审核，报学校银龄教师支援西

部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同意后，由人才人事处将需求计划发送

至各对口支援高校，并上传到教育部银龄教师管理服务平台；

（三）对银龄教师管理服务平台匹配成功的银龄教师进行资

格审核和遴选，确定人选后，报教育部备案；

（四）未匹配成功的需求计划，由各需求学院主动对接教育

部直属高校、部省合建高校相关学院推荐合适人选，推荐人选经

人才人事处审核后报教育部备案。

（五）经教育部备案同意的人选，由人才人事处组织签订支

援高校、受援高校、银龄教师三方协议并颁发聘任证书。

第四章 岗位职责

第六条 银龄教师支教形式包括长期支教、短期支教、通过

在线教育、同步课堂等柔性方式支教。以课程教学、教学指导、

课题研究、团队建设指导为主，短期授课、学术讲座（报告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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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教育、同步课堂为辅。

第七条 长期银龄教师，支援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学

年，每学年承担不少于 64 课时的教学工作，参与指导 1 项课题

研究，开展学术交流，参与学科建设，为学校发展提供重要咨询

建议，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提供指导帮助，通过传、帮、带等

方式指导青年教师，组织开展 1 次学术讲座、教研等活动。鼓励

优秀银龄教师持续开展支援服务。

第八条 短期和线上银龄教师，按照“突出实效、形式多样、

时间灵活、示范引领”的原则，根据受援学院需求，做好支教、

支研工作。

第五章 待遇发放

第九条 根据教育部《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方案》

（教师函〔2020〕1号）文件要求，长期银龄教师税前补助标准

为正高级职称教师 10 万元/年、副高级职称教师 8 万元/年，按月

发放。

第十条 短期银龄教师税前补助标准为正高级职称教师

8000 元/月，副高级职称教师 6400 元/月。

第十一条 银龄教师通过在线教育、同步课堂等柔性方式支

教的，课时费为 100 元/课时。

第十二条 银龄教师到校开展学术讲座（报告）等的劳务费

或咨询费按照正高级职称教师 800 元/课时、副高级职称教师 400

元/课时的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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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将银龄教师工作列入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

项目支持内容，按每人每年 2万元预算，用于支出银龄教师讲座、

学科专业咨询及超课时补贴。长期银龄教师每学年承担超过 64

课时教学任务时，按照正高级职称教师 350 元/课时、副高级职

称教师 300 元/课时的标准发放超课时补贴。

第十四条 在年度绩效工资专项工作奖励中单列银龄教师绩

效奖励，根据实际到校的银龄教师人数，按每人 3000 元标准划

拨到学院，用于银龄教师的服务保障支出。

第十五条 学校为每位到校银龄教师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、报

销两次派出地往返交通差旅费、发放 500 元餐补等保障性费用。

第六章 组织保障

第十六条 学校成立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工作领导小组，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才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，具体工作

由人才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、学校办公室（对口支援办公

室、督察室）、发展规划处、教务处（教师发展中心、青海省高

校师资培训中心、督导室）、研究生院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、财

务处、后勤管理处（城西校区综合管理办公室）共同协作完成。

第十七条 学校每年制定《青海师范大学高校银龄教师支援

西部计划工作方案》。

第十八条 学校每学期分别召开一次“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

划工作”推进会和座谈会。

第十九条 为银龄教师配备助教，配备的助教根据《青海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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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大学助教工作实施办法》（青师校字〔2023〕225 号）进行管

理。

第二十条 将银龄教师引进指标完成情况列为学院年度目标

责任考核的内容。

第二十一条 学校为银龄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，提供必

要的教学科研设备和食宿等生活条件，做好日常服务工作，落实

相关待遇与保障措施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人才人事处负责

解释。

抄送：校领导，存档

青海师范大学校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13 日

打印：李全清 校对：颜佳薇 印：6 份


